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科  目：民法物權編概要 

一、甲、乙、丙以各有三分之一應有部分比例分别共有 A地。甲、乙同意將 A地處分予甲後，未

同意甲、乙處分 A地的丙，得否主張該處分行為無效？併附具理由說明之。（25分） 

考題難易：★★☆☆☆  

解題關鍵：民法雖有較為嚴格之共有物處分規定，但土地法基於其特殊考量，因此允許以多數

決方式為之。 

《使用法條》or《使用學說》：民法第 819條及土地法第 34-1條 

【擬答】： 

依民法第 819 條第 2 項「共有物之處分、變更、及設定負擔，應得共有人全體之同意。」，因

此依民法規定，共有人若欲處分土地，則應得全體共有人之同意，惟依土地法第 34-1 條第 1 項

「共有土地或建築改良物，其處分、變更及設定地上權、農育權、不動產役權或典權，應以共

有人過半數及其應有部分合計過半數之同意行之。但其應有部分合計逾三分之二者，其人數不

予計算。」，土地法為了避免產生少數人杯葛而影響物之使用，因此允許以多數決方式處分土

地。 

本案中甲、乙同意將土地處分予甲，雖未得丙之同意，惟依土地法第 34-1 條第 1 項規定，甲、

乙之共有人人數及應有部分均已合計過半數，因此其處分行為有效，丙無法主張該處分無效，

僅係丙可請求其應分得之土地處分金額。 

 

二、甲以其所有之 A地供乙設定普通抵押權，以擔保乙對甲之 B債權。其後，乙將 B債權讓與

予丙，但未將乙為 A地抵押權人之登記變更抵押權人為丙之登記程序。甲於 B債權清償期屆

至時，未能對丙為清償，丙得否以其為抵押權人，對 A地實行抵押權而受償?（25分） 

考題難易：★★☆☆☆ 

解題關鍵：債權讓與時，債權之擔保也會一併發生法定移轉，且普通抵押權基於其移轉從屬 

性，因此會隨同主債權而一併移轉。 

《使用法條》or《使用學說》：民法第 295條及第 870 條。 

【擬答】： 

依民法第 295 條第 1 項「讓與債權時，該債權之擔保及其他從屬之權利，隨同移轉於受讓人。

但與讓與人有不可分離之關係者，不在此限。」及第 870 條「抵押權不得由債權分離而為讓與

，或為其他債權之擔保。」，抵押權為 B 債權之擔保，因此乙將 B 債權讓與丙時，抵押權一併

發生法定移轉，另基於普通抵押權之移轉從屬性，因此無待登記丙即為抵押權人。 

小結：丙已因債權移轉而取得 B 債權之普通抵押權，因此丙為抵押權人當然可對 A 地實行抵押

權受償。 

 

三、甲將其所有相鄰之 A、B二土地中的 A 地出售予乙，為方便乙開發其所購得之 A地，甲於移

轉 A地予乙時，並由乙於 B地上設定「以通行為目的」之不動產役權。乙之債權人得否僅聲

請查封拍賣乙在 B地所設定之不動產役權？（25分） 

考題難易：★★☆☆☆ 

解題關鍵：基於不動產役權之從屬性，因此不得與需役不動產分離而為讓與。 

《使用法條》or《使用學說》：民法第 853條。 

【擬答】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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依民法第 853 條「不動產役權不得由需役不動產分離而為讓與，或為其他權利之標的物。」，

由於不動產役權性質上為從權利，因此必頇依附於需役不動產，不得與需役不動產分離而為讓

與。 

綜上，乙之債權人聲請查封拍賣時，必頇就需役不動產 A 地及 B 地上之不動產役權一併拍賣，

因為不動產役權不得與需役不動產分離而為讓與。 

 

四、甲以其所有之 A地供乙設定抵押權，以擔保甲對乙所負之 X債務。其後，甲得否再以 A地

供丙設定普通地上權使其於 A地上建造建物？又甲屆期未能清償 X債時，乙有無依據得聲請

併付拍賣 A地及丙基於其地上權建造於 A地上之建物？（25分） 

考題難易：★★☆☆☆ 

解題關鍵：抵押權不移轉占有，因此設定抵押權後仍得成立其他使用、收益之物權或租賃關

係，但後續拍賣一定會有所影響，因此民法爰規定除去權利及併付拍賣之制度，以使實行抵押

權之拍賣程序順利，並使法律關係較為單純。 

《使用法條》or《使用學說》：民法第 866條、第 877 條。 

【擬答】： 

依民法第 866 條第 1 項「不動產所有人設定抵押權後，於同一不動產上，得設定地上權或其他

以使用收益為目的之物權，或成立租賃關係。但其抵押權不因此而受影響。」，由於抵押權並

不移轉占有，因此甲將 A地設定抵押權予乙後，仍得在設定地上權予丙。 

依民法第 866 條第 2 項「前項情形，抵押權人實行抵押權受有影響者，法院得除去該權利或終

止該租賃關係後拍賣之。」，另依民法第 877 條第 1 項「土地所有人於設定抵押權後，在抵押

之土地上營造建築物者，抵押權人於必要時，得於強制執行程序中聲請法院將其建築物與土地

併付拍賣。但對於建築物之價金，無優先受清償之權。」、第 2 項「前項規定，於第八百六十

六條第二項及第三項之情形，如抵押之不動產上，有該權利人或經其同意使用之人之建築物者

，準用之。」規定，抵押權人乙於聲請拍賣 A 地時，若認為其上之地上權影響拍賣者，得依規

定除去該地上權，並將 A 地上之建物併付拍賣，僅係乙對於該 A 地上建物所賣得之價金無優先

受償之權。 

 

 

 


